
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采平台

“黑名单”列入情形规定

为规范招标投标活动，推进市场竞争的公开、公平、

公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关

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

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在济宁

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采平台从事招标投标的投标人、

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以及其他参与招标投标的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黑名单”。

招标代理机构相关情形

(一)招标代理机构采取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

不正当利益等手段承接招标代理业务的；

(二)招标代理机构以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以本机构

的名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

(三)招标代理机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泄露应当保密

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或者与投标人串通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相关情形

(四)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五)评标委员会成员擅离职守的；

(六)评标委员会成员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

和方法评标的；



(七)评标委员会成员私下接触投标人的；

(八)评标委员会成员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

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的；

(九)评标委员会成员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

决意见的；

(十)评标委员会成员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

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的；

(十一)评标委员会成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

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或者将与评标内容有关的资料记录、摘抄、复印、拍照

及带出评标场所的；

(十二)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

他好处的；

(十三)评标委员会成员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

(十四)评标委员会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评标活

动的；

(十五)评标委员会成员携带通讯工具、录音录像设备

、移动存储设备等进入评标区的；

(十六)评标委员会成员发表具有倾向性、诱导性的见

解或者私下串通，试图影响他人独立评标的；

投标人相关情形

(十七)投标人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



(十八)投标人向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 ；

(十九)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

假骗取中标的；

(二十)投标人出让或者出租资格、资质证书供他人投

标的；

(二十一)投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中标

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将

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

(二十二)投标人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或者以非法

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

(二十三)投标人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

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的；

(二十四)中标人不按照投标文件和招标人的招标文件

订立合同，合同主要条款与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的内容不

一致，或者与招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二十五)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

的；

其他相关情形

(二十六)投标人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

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

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重大违法记录的；



(二十七)投标人在拖欠农民工工资名单中有不良记录

且未消除的。

注：“黑名单”信息有效期限自被列入名单之日起计

算，期限1年，1年期满后重新审核认定其是否可以移出黑

名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相关主体在“其他相关情形”所涉条件消除后，可提

交佐证材料并提出移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无需等待“

黑名单”1年有效期届满，即可办理移出。


